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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第 30次會議發言重點摘要 

壹、時間：105年 7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貳、 地點：本部 601會議室(台北市延平北路二段 83號 6樓) 

參、主席：郭主任委員芳煜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簽到簿 

伍、報告事項： 

案由一：有關 104年度基本工資調整案討論結果，報請公鑒。 

案由二：當前經濟社會情勢之影響評估報告案，報請公鑒。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按發言順序)： 

張委員上萬： 

一、 關於議程第 5頁中企業獲利統計，是否可提供 104年利潤率參考？

從 101年至 103年的資料結果顯示利潤率不斷提高，倘依現行機

制到 105年 11月更新相關數據，則無法即時調整應有福利，數

據發布之時間是否有調整的空間？ 

二、 從各國受僱人員報酬占 GDP比重來看，我國只略高於新加坡，希

望政府單位能協助弱勢勞工，鼓勵企業主分享經濟果實。 

本部統計處： 

104年工廠校正調查利潤率初步報告將於 105年 11月發布。 

辛委員炳隆： 

建議基本工資調整之重要參考指標，如 CPI、GDP等，應提供從前次

基本工資調整反映之時點，累計至本次開會審議時之統計數值，較有

助於未來審核討論。 

詹委員火生： 

同意辛委員意見，若能從前次審議調整基本工資之時點，開始累積統

計至最近的資料，較能了解調整基本工資後，領取基本工資之勞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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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確實有所受益。另外 17項重要民生物資年增率，亦請提供從前次

審議調整基本工資時至今的數據，以利客觀分析。 

蕭委員振榮： 

就經濟成長率而言，另有民間機構預測及發布時間點與行政院主計總

處不同，致預測值有所落差。建議於議程摘要載明數據出處跟發布時

間點，避免混淆。另其他機構之預測值若能一併納為參考數據更佳。 

陸、討論事項 

案由一：配合法定正常工時縮減，每小時基本工資是否應連動調整至

126元，提請討論。 

案由二：有關現行基本工資是否調整一案，提請討論。 

與會人員發言重點(按發言順序)： 

蕭委員振榮： 

分享今早的一則報導，這篇報導中學者呼籲勞資互信，其內容概述如

后：「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在資方的缺席下，不宜進行實質討論及通

過任何決議，因為勞動的議題要落實需要資方的配合，因此要重建勞

資互信的基礎，需要大家付出努力，對於勞方、資方及各方意見應加

以考量…」。基於政府單位代表立場，畢竟基本工資審議，是建立於

三方協商機制下共同討論，因本次會議資方代表缺席，宜思考如何使

得本年度基本工資之審議過程更加圓融，提供各位參考。 

陳委員福俊： 

若資方委員刻意再次缺席，基本工資議題是否就一直無法討論？有關

第一案，時薪調整至 126元是因法定工時縮減所應進行的調整，也是

上次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會議討論的結果，本次審議委員會應該通過。

民國 86年基本工資 15,840元，到今年的 20,008元，將近 20年才調

升 4,168元，調幅為亞洲最低。104年 6月 3日工商時報報導，外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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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特別是日本企業)提到台灣有三低：薪資是亞洲最低，稅率全球

最低，水電費亦是全球最低，日本的企業有 80%在台灣獲利。 

曾委員榮祥： 

本次委員會議應繼續進行，勞方委員對於資方委員刻意缺席感到遺憾，

呼籲資方應出席會議，是重要的溝通平台。 

辛委員炳隆： 

一、 理解勞方代表的意見，但如同蕭委員引述的報導所說，若在本次

會議就做成議決，恐不夠周延。且基本工資審議辦法規定為第 3

季召開，亦即 7、8、9月都可以召開會議，尚無違法疑慮，故建

議援引前例，擇期再召開第二次會議，再行議決。 

二、 由於這已經是資方第二次集體缺席，不僅無助於問題解決，而且

社會觀感不佳，故建議勞動部應向資方代表溝通出席下次會議，

不應再以集體缺席的方式處理，亦請經濟部協助轉達資方委員仍

應出席會議表達意見。 

林委員至美： 

基本上國發會亦認為基本工資應由勞資雙方一起協商再做決議，比較

能為外界接受，建議再與資方代表多加溝通，擇期再開。 

彭委員素玲： 

可理解資方缺席原因，但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議是一個反映意見很好

的管道，不應放棄溝通的機會。目前經濟景氣的確比較低迷，希望能

在雙方理性溝通之下做成決議，且在第三季前完成基本工資審議，仍

然符合程序性規定。 

莊委員爵安（戴秘書長國榮代理）： 

資方委員缺席會議的原因我們可以理解，也表達遺憾。但既然會議已

有過半數的人出席，應照議程討論，否則資方委員如無限期缺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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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資將無法做成決議。第二案本日可以只討論不做決議，就勞方意

見先取得共識版本。 

劉委員進發： 

應繼續議程進行討論事項，不應該因為資方委員缺席而延宕。法定工

時減少，時薪應該提高到 126元。宜透過本次會議，讓大眾及資方了

解勞方代表的訴求。 

廖委員修暖： 

本次會議的進行將展現政府的執行力。 

詹委員火生： 

一、 了解勞方代表的期望。從學術研究角度來看台灣相對於鄰近國家，

工資確實偏低，惟基本工資審議牽涉許多因素，應多元考慮較為

周延。部分社會大眾將自己的便利建構在低工資水準之上，例如，

消費者期望便利商店 24小時開店、服務業星期六、日都要營業，

間接造成業者基於成本考量，朝向壓低工資。 

二、 基本工資審議，向來是雙方溝通後所做成的決議，總統亦希望勞

資雙方多加溝通，因此，傾向今天不宜討論實質內容、勞方也不

宜過早透露期望版本，具體建議勞動部部長、國發會、經濟部與

資方協商，傳達勞方代表意見，希望資方代表理解，參與下次會

議，力求程序完整。 

張委員上萬： 

建議會議休息 5分鐘，讓勞方委員內部進行討論，在臨時動議中表達

我們的訴求。 

陳委員福俊： 

第一案是既定的事實，6月份基本工資工作小組已討論過，無需再經

實質討論就可做成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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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勞方內部討論：(10點 45分) 

繼續開會：(10點 54分) 

 

陳委員福俊： 

勞方委員同意今日不就基本工資之調幅進行實質討論，惟第一案乃前

次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會議討論結果，並決議提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議

通過，這與基本工資審議無關，是法定工時縮減，每小時基本工資應

調整的額度，並建議自 8月份就實施。 

曾委員榮祥： 

陳委員意見為勞方共同的看法，縮減法定工時自 105年 1月 1日起，

已實施多月，每小時基本工資本就應該連動調整，且應往前追溯。 

蕭委員振榮： 

勞方代表意見是依據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第 6次會議結論，然經查該次

會議紀錄：一、基本工資工作小組研議事項僅提供諮詢意見，不做基

本工資調整之實質決議；二、縱使計算公式有改變，仍涉及基本工資

調整事項，應回歸勞動基準法第 21條及基本工資審議辦法規定，必

須經由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審議後，由勞動部陳報行政院核定。綜合

以上二點，基本工資之實質調整為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權限，仍須審

議。 

莊委員爵安（戴秘書長國榮代理）： 

一、第一案在前次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會議已決定於今日審議委員會議

進行討論，然資方委員卻放棄溝通機會。既然本日會議已過半委

員出席，仍可做成決議。事關廣大勞工利益，仍應處理調整每小

時基本工資。 

二、至於第二案基本工資是否調整一案，同意擇期再議，並請勞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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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告知下次審議委員會議日期，及早因應。另下次資方委員若

再缺席，會議是否能照常進行決議？ 

張委員上萬： 

上次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會議決定提前一個月開審議委員會議，是期盼

能夠及早調整時薪，該次會議資方並未明確表達反對，第一案應予通

過，勿再延宕，或近期再召開會議進行審議。勞方委員要提出臨時動

議表達立場，呼籲資方委員出席會議。 

劉委員志鵬： 

在此針對法律程序上澄清，臨時動議通常指的是需經表決的議案，勞

方代表如只是希望提出意見聲明，強烈表達立場，似乎不適用臨時動

議，建議採列入會議紀錄方式處理，較為妥適。 

莊委員爵安（戴秘書長國榮代理）： 

第一案應予審議，不能因為資方委員缺席就不進行，僅審議第一案尚

不致產生程序問題。勞方委員當然期盼兩案皆審議，今日願意同意第

二案不進行審議是基於勞資和諧，勞方委員表達尊重的立場。惟兩案

本質上不一樣，似毋須提臨時動議表達意見。 

陳委員福俊： 

同意戴秘書長所說，前次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會議，決定基本工資審議

委員會要決議通過時薪調到 126元，今日資方委員缺席等同放棄權利，

兩案不應併同處理。 

蕭委員振榮： 

個人係代表行政機關而非資方，充分瞭解勞方意見，惟 6月 6日基本

工資工作小組會議的決議是需提經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審議，而基本

工資審議會精神為勞資政學四方應共同參與，理解勞方代表立場，惟

仍應重建勞資雙方互信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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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委員福俊： 

要讓國家經濟更好惟有調薪，時薪調漲 6元對於僱用領取基本工資勞

工之產業當然有所影響，但企業獲利不應建立在壓低勞工薪資之上，

而應思考如何創造核心價值、技術及品質，基本工資精神是保障勞工

基本生活水平，物價上漲薪資應該跟著調漲，希望儘速通過時薪調整

至 126元一案。 

劉委員進發： 

每小時基本工資 126元，並非勞方所主張，而是因應法定工時縮減，

還給勞工是公平正義的問題，政府應展現執行力，不應讓此議題一再

延宕。 

詹委員火生： 

贊同勞方可將意見強烈表達，納入會議紀錄中。如何讓基本工資持續

發展，有賴勞資雙方長期的對話。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上午 11時 45分） 

 


